
南城区街道
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今年以来，南城区街道办事处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正确履行

政府职能，切实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贯穿到办事处的各项工作中，

为推动街道办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现将我街道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法治政府建设正确方向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2023 年，南城区街道高

度重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一是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街

道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进行专题学习，提升街

道党政班子、职员的法治思想和法治意识。二是深入辖区开展以

“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并纳入街道日

常宣传活动当中。三是在辖区建设了集普法宣传、艺术欣赏于一

体的法治文化长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阵地”，提升辖区人民

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2.强化责任落实。街道党工委坚持每季度召开会议，加强政

策和法律法规学习，及时传达上级关于法治建设的指示要求，党

政主要负责人主动听取街道法治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街

道法治建设相关问题，并就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街道制定印

发《2023 年南城区街道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划》，细化法治建



设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部门，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工

作有效落实。

二、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3.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情况。为解决基层矛盾纠纷，街道

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一“访”，深入走访、全面梳理，

认真分析研判矛盾纠纷类型，落实级别预警，分级负责的制度 ；

二“谈”，在对纠纷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与当事人面对面、心贴

心的谈案情，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三“帮”，对于现实困

难的当事人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对于家庭困难的信访人，给

与生活救济、走访慰问等方式，解决其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4.加强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完善政府法制建设。认真做好

规范性文件制定、清理和发布工作，坚持立、改、废并重。严格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确保规范性文件报备率、及时率和规

范率达到百分之百。

三、坚持重点突出，开展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5.推进基层普法，健全治理方式。将法治宣传教育融入各类

重要时间节点和各项职能工作中，利用“3•8”、“3•15”、“12

•4”等节点，联合启东市法宣办、启东市司法局等部门开展大型

法治宣传教育等爱民实践活动，受教育面人数达 1000 余人，提

供法律咨询 98 余人次，逐步营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法治环境。

6.强化基层普法辐射。持续开展“法润东疆文化行”、“青

春向党·普法惠民生”、“法律明白人三联”等主题普法活动，



加强扫黑除恶、防电信网络诈骗、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安

全生产、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为法治街道建设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

7.紧扣国家安全开展主题法治宣传。为全面提高群众安全意

识，有效防范和抵制养老诈骗和邪教等的渗入，营造良好的法治

社区。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国家安全法律知识考试和竞答活动，

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提高驾驭风险、迎接挑

战的本领。

四、精准普法，努力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8.持续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切实履行《党政主要负

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评价办法》要求，深入落

实党委（组）中心组学法和领导干部学法考法，加强考法述法结

果运用。做好每季度国家工作人员集中学法考法工作。定期组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法治讲座、旁听庭审等活动，不断强化国家工

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

的能力。

9.深入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充分发挥“法律明白

人”在政策法规宣传、矛盾纠纷化解、基层治理参与中的示范引

领作用，推动基层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10.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建设。为进一步推进民主法

治建设，夯实依法治理基础，对现有法治公园广场、法治文化长



廊、法治书屋等法治文化阵地一并完善拓展，作为开展“援法议

事”活动的主阵地。充分发挥法治社区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积

极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模式，有效促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全街道共同努力下，一年来，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部分街道工作人员

的法治观念仍有待加强。集中体现在部分工作人员法治观念意识

仍然不够强，重上级指示、轻法律规章，重领导意见、轻法治原

则，重工作结果、轻法定程序。二是法治宣传教育的效果不明显。

部分群众的法治观念依然薄弱、法治素养依然不高，为达到个人

目的而提出不合理要求的现象仍有发生。三是街道办的权责还存

在不尽匹配的地方。一些现行法律将执法权授予县级以上政府工

作部门。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普遍实行“属地责任”也“赋予”

到街道一级，要求街道办对属地事务承担足够责任。这种责任与

权力的不匹配，造成了街道办“有责无权”的尴尬局面。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法治政府建设宣传贯彻培训力度，

完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机制，不断增强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

程序办事，坚决杜绝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的发生，不断提高

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强化法治培训教

育，积极开展社区“法律明白人”培育工作，丰富宣传载体，突



出需求导向，开展精准宣传，提升普法实效，切实增强群众法治

满意度和获得感。


